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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大任务。自 20 世纪 90 年

代启动社会保障金卡工程以来，我国社会保障管理历经信息化、数字化和数字化转型三个阶段，逐步迈

入数字治理时代。在社会救助领域的新发展阶段，数字技术的精准性与动态性契合国家战略需求，成为

福利治理的主导逻辑。在发展新质生产力的过程中，各地积极探索互联网、大数据、区块链等技术在社

会救助领域的应用，创新家庭经济状况核对方式，开发低收入人口动态监测平台，推动社会救助业务向

移动端延伸。数字治理在社会救助领域得以迅速推进，一方面源于贫困治理的复杂性，管理者期望通过

数字技术实现简约治理，另一方面也是对“人情保”“关系保”的回应，即通过数字治理实现精准救助。

数字治理实现了部分目标，在清退不符合条件的社会救助对象的同时，发现了一部分新的困难群体，但

也造成部分困难群体福利权的“强制性缺失”以及技术与人文的冲突。①

*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残疾人家庭与社会支持机制建设及案例库建设”（17ZDA116）、2023
年民政部部级课题“多维贫困指数在低收入家庭动态监测中的应用”（2022K20586）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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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 数字技术是新质生产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发展新质生产力的过程中，如何利用数字技术保

障和改善民生成为当前亟待解决的理论和实践问题。本文以 C 市社会救助领域数字化应用“救助通”为研

究案例，分析数字技术的应用给福利身份建构范式和公民社会权利带来的影响，发现“救助通”的开发和

应用解构了传统“情景化”的福利治理范式，建构了“脱域化”的福利身份范式，对工业时代的社会权利

造成冲击，数字社会权利逐渐显现。但在推进福利领域的数字化治理过程中，工业时代的社会权利与数字

社会权利存在冲突与张力，对特殊困难群体社会权利的实现造成阻碍。为此，在发展新质生产力的过程中，

应平衡“情景”与“脱域”、技术与人文的关系，优化数字化治理模式下的国家与个人契约关系，保障困难

群体社会权利的充分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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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福利领域的数字治理，一直存在两种不同观点。一些学者认为，数字治理为弱势群体提供了数

字身份，① 减少了福利治理中的精英俘获、寻租腐败以及福利欺诈现象，提高了福利分配的准确性和客

观性。②③ 同时，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剔除了不符合标准的申请者，有助于发现传统方式难以发现的

“隐形”贫困者，降低漏保率。④⑤ 但也有学者认为，数字治理放大了制度不平等，对特殊困难群体（如

老年人、残疾人）的福利申请行为形成制度性阻碍，出现“应救未救”现象。⑥⑦ 技术的工具理性与社会

救助政策的价值理性产生冲突与张力，形成“技术型漏保”，⑧ 导致数字公民遭遇机制性游离困境，对公

民的平等权等基本权利造成挑战。⑨ 归纳现有文献发现，福利领域的数字治理以应然性研究为主，集中

探讨了数字治理造成的正面或负面影响，缺乏具体应用场景下的微观研究，更鲜有关切数字时代福利身

份的建构及其对社会权利的影响。为此，本文以 C 市社会救助的数字化改革为案例，分析福利身份何以

被数字技术重构，并探究其对社会权利的影响。

C 市是人口超过 3000 万的特大山地城市，作为长江上游的经济中心，经济发展水平位居西南前列。

但 C 市低收入人口数量多且集中于山区和农村，加之人户分离现象普遍，给社会救助申请和家庭经济

状况核对带来较大困难，存在社会救助“不利用”（non-take-up）现象。2020 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

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改革完善社会救助制度的意见》要求加强社会救助信息化建设，推动社会救助

向移动端延伸。在此背景下，2022 年 C 市在民政部的指导下开发了“救助通”微信小程序，解决救助

异地经办难和瞄准不精准的问题。2022 年 8 月，C 市在主城区 YZ 区试点，一年后所有区县应用“救助

通”，实现社会救助“指尖办”。受民政部委托，本文第一作者作为首席专家指导“救助通”的试点和推

广，带领课题组成员多次赴 C 市调研，与市、区县、街镇民政工作者座谈。基于此，我们撰写了本文。

二、从“情景化”到“脱域化”：数字治理下的福利身份建构范式转变

福利权利是社会权利的主要内容，现代国家的一项重要职能是建立福利制度以保障公民社会权利。⑩

但受制于有限资源和政府职能边界，部分福利制度采取选择主义理念，将福利对象限定于特定群体。由

此，采取何种筛选机制界定公民的福利身份成为社会治理的焦点。

（一）“情景化”的福利身份建构范式

福利身份的建构与目标定位密切相关，也与福利受益对象的甄别方式有关。前者从理论上决定了福

利受益对象的范围，后者则从技术上决定了福利受益对象的身份。虽然古今中外社会救助制度的受益对

象均为困难群体，但甄别方式的不同导致受益对象存在较大差别。1601 年，英国颁布《伊丽莎白济

贫法》，基于个体主义贫困观，采用群体分类法将救助对象划分为“值得救济”和“不值得救济”两类，

① Mukesh Sud, Craig V. VanSandt, “Identity Rights: A Structural Void in Inclusive Growth”, 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 
vol.132, no.3, 2015, pp.589-601.

② Temina Madon, Ashok J. Gadgil, Richard Anderson, Lorenzo Casaburi, Kenneth Lee, Arman Rezaee, Introduction to 
Development Engineering: A Framework with Applications from the Field, Cham: Springer Nature, 2023, pp.541-544.

③ Bidisha Chaudhuri, Lion König, “The Aadhaar Scheme: A Cornerstone of a New Citizenship Regime in India?”, 
Contemporary South Asia, vol.26, no.2, 2018, pp.127-142.

④ 林卡、申秋：《绝对贫困的相对标准、多维贫困与大救助体系建设的政策实践》，《社会发展研究》2020 年第 3 期。

⑤ 关信平：《新时代中国城市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优化路径：提升标准与精准识别》，《社会保障评论》2019 年第 1 期。

⑥ Virginia Eubanks, Automating Inequality: How High-Tech Tools Profile, Police, and Punish the Poor,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2018, pp.127-173.

⑦ Ulla Buchert, Laura Kemppainen, Antero Olakivi, Sirpa Wrede, Anne Kouvonen, “Is Digitalisation of Public Health and 
Social Welfare Services Reinforcing Social Exclusion? The Case of Russian-Speaking Older Migrants in Finland”, Critical Social 
Policy, vol.43, no.3, 2023, pp.375-400.

⑧ 王强、程中培：《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漏保问题及其治理——基于 N 省社会救助核查案例的分析》，《中国行
政管理》2022 年第 11 期。

⑨ 马长山：《数字公民的身份确认及权利保障》，《法学研究》2023 年第 4 期。

⑩ [ 英 ]T.H. 马歇尔、安东尼·吉登斯等：《公民身份与社会阶级》，郭忠华、刘训练编，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8 年，第 10-1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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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救济的穷人必须进“习艺所”或救济院，并对“不值得救济”的群体予以惩罚。①1834 年英国新修

订的《济贫法》将救济范围限于因年老、疾病等无力参与市场竞争的群体，② 致使有劳动能力的穷人不

在救助范围内。20 世纪 30 年代的经济危机加速了福利观念从个体主义向集体主义转变，贫困被建构为

社会不平等导致的结构性问题，政府与社会有责任分担风险。20 世纪中叶，福利国家普遍建立，“接受

救助是公民权利”的观念深入人心，贫困线成为划分穷人与非穷人的标准，由此受益对象的甄别方式从

群体分类转向家计调查法（means test），收入或财产成为判断福利身份的关键指标。在我国，早期采用

群体定位法将福利对象定位为“老弱病残”“鳏寡孤独”。新中国成立后，在传统群体定位的基础上，国

家将部分特殊“成份”的群体纳入保障范围。③ 20 世纪 90 年代，我国改革社会救济制度，建立最低生

活保障制度，构建以家庭为单位的社会救助体系。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基于收入与财产建构受助对象，以

贫困线取代群体分类法筛选受助对象，扩大了救助范围，提升了目标定位精准程度，保障了有需求的困

难群体社会权利的实现，但如何准确地掌握家庭经济状况成为一个现实问题。

1996 年，C 市在 11 个区试点城市低保，基于熟人社会的特征，探索了入户调查、邻里访问、

信函索证、社区民主评议等方式，对申请人的家庭经济状况和实际生活水平进行调查核实。在城市熟

人社会的关系结构下，这种情景化（contextualization）的福利身份建构范式具有较强的可行性和准确性。

20 世纪 90 年代，C 市城区有大量国有单位，人们的生活社区与工作单位交叠，社区成员也基本为同一

单位的同事，对彼此的经济状况与家庭结构较为了解，贫困呈现显性化。工作人员在进行入户调查时可

以较容易地找到困难家庭，通过观察生活场景能够直观感受到家庭困难程度，进行邻里访谈也能够获得

较为真实的家庭经济情况。2003 年，C 市建立农村低保制度，采取社区民主评议方法确定申请者的受益

资格。这种具有乡土特色的福利身份建构范式符合农村熟人社会中人们对贫困的基本共识，在封闭性较

强的农村社区中，人们在日常生活中频繁互动与交往，能够直观感受到不同家庭经济状况的相对性，便

于评估申请人是否满足救助要求。

社会建构主义认为现实是通过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和共同意义建构的，④ 贫困是社会、经济、文化、

生活等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与人们生活工作的情景息息相关。人们往往基于具体的“情景”形成对家

庭贫困情况的综合判断，如逢年过节的表现、日常服装的选择、红白喜事的随礼行为、生病时的治疗选

择等。这种判断并非基于对收入、财产的精准测量，而只是相对模糊的日常生活评判，如“吃了上顿没

下顿”“缺衣少食”等，导致“情景化”的福利身份建构具有模糊性。贫困是在一定区域的熟人圈子里

进行比较，⑤ 这使得福利身份具有空间性、关系性和相对性。另外，福利身份建构不仅是对经济状态的

评估，也是对道德选择的考量。出于防止养懒汉的动机，社区成员在福利资格的评判中融合了经济、道

德、文化等因素，对有劳动能力和不符合社会规范的困难群体施加严格的限制，将其排除在福利计划之

外。可见，“情景化”的福利建构方式具有一定的主观性和道德价值取向。

（二）“脱域化”的福利身份建构范式

随着社会流动加快，C 市逐步从熟人社会向陌生人社会转型，日常生活建构的福利身份与低保家计

调查的精准性治理需求发生冲突，对家计调查提出了挑战：入户调查因人户分离导致经济状况调查无法

开展；单位信函索证回复周期长且数据准确性差，不仅影响管理效率，也引发社会质疑；邻里访谈因社

① 杨立雄：《从人道到人权：穷人权利的演变——兼论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湖南师范大
学社会科学学报》2003 年第 3 期。

② 杨立雄：《中国特色残疾人经济保障研究》，《残疾人研究》2018 年第 3 期。

③ 刘喜堂：《建国 60 年来我国社会救助发展历程与制度变迁》，《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 年第
7 期。

④ [ 美 ] 彼得·L. 伯格、托马斯·卢克曼：《现实的社会建构：知识社会学论纲》，吴肃然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
社，2019 年，第 185 页。

⑤ Peter Townsend, Poverty in the United Kingdom: A Survey of Household Resources and Standards of Living,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9, pp.50-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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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的高流动性和邻里关系松散而难以实施。面对陌生人社会的新形势，C 市加快电子政务建设。20 世纪

90 年代，C 市开发了低保管理信息系统，逐步实现社会救助信息化。2000—2007 年，C 市确定跨部门

信息共享和业务协同的基本框架，为社会救助数字化转型奠定了基础。2008 年，C 市开发家庭经济状况

核对系统。2015 年，C 市推动社会救助向移动端延伸。2021 年，C 市将“救助通”纳入市级数字化改

革重大应用，打造“救助通办”“动态监测”等场景。2022 年，在民政部和市大数据局的协助下，C 市

民政局开发“救助通”。

“救助通”以社会救助“指尖办”为目标，解决电子授权难题与模糊治理问题：开发社会救助信息

库，将生物识别技术应用于社会救助服务中，为“指尖办”提供可靠支撑；创新应用电子签名技术，解

决数据隐私和安全问题；将数据挖掘、监测预警用于社会救助对象的趋势分析与政策评估等环节，实现

服务对象的精准识别、服务需求的准确捕捉和服务资源的及时匹配，提升救助的个性化。① 经过近 2
年的试点，社会救助向智能申请、智能审核与智能服务发展，实现了全程“指尖办”，极大地方便了困

难群众，也减轻了工作人员的负担，提高了工作质量和效率，实现了“群众少跑腿，数据多跑路”的治

理目标。

依托数字技术，“救助通”解构了传统的“情景化”福利身份，将福利资格认定过程从具体地域和

情景中脱离出来，转变成“脱域化”的福利身份建构范式。首先，实现了“脱域”申请。在传统管理方

式下，群众需要向社区或街镇办事窗口提供详尽的证明材料（申请书、户口簿、身份证复印件、核查授

权书、家庭收入和财产状况证明等），这给困难群众异地申请救助造成障碍，形成普遍的福利“不利用”

现象。②“救助通”通过建立社会救助对象生物特征信息库、与相关部门进行信息共享等方式，将人脸、

指纹、声音等生物信息应用于社会救助申请、待遇领取的身份判断等场域，并基于区块链和数字身份管

理技术对电子签名数据和文件进行加密，为福利申请与待遇领取提供了“脱域化”服务。困难群众只需

一部智能手机即可随时完成申请，破解了申请难、复杂且出不了村的难题，实现了申请环节“指尖

办”“异地办”。其次，实现了“脱域”核对。在“救助通”应用之前，为保证授权合法性，基层工作人

员需要花费大量时间核对纸质材料（认定授权书、身份证明、代签委托书、风险提示函等），确保资料准

确无误。YB 区镇街民政专干表示，“现在要求处处留痕，基层材料审核负担极重。依托大数据核查技术

可以将不符合标准的人筛查出去，降低骗保风险。”（访谈资料，20230725）“救助通”采取电子授

权技术，申请家庭只需一次家庭经济核对电子授权，即可实现“部—市—区”三级信息核查。街道同时

启动入户调查，实现救助核对工作跨层级、跨区域流转，减少了人为错误，降低了授权合法性风险，提

高了基层工作效率。最后，实现了“脱域”审批。“救助通”基于公民的数字身份（digital identity），采

集海量的家庭经济状况数据，为社会救助从实地的“人格化审批”转向数字空间的“智能化辅助审批”

奠定了基础。在海量数据驱动下，“救助通”依靠数据库对福利资格进行交叉比对，实现了数据驱动的

自动化判断，重构了脱域化的审批范式。基于数字化的身份认证，困难群众的家庭经济状况核查结果直

接从后端流转到业务系统的审批前端，操作流程大幅缩短，低保和特困申请流程由 7 个工作日减少到 3
个工作日，申请办理时间从 30 个工作日减少到 10 个工作日。

（三）“脱域化”的福利身份建构特征

一是“去情景化”。传统的福利身份建构遵循在社区定位机制下“人在情景中”的理念，③ 主张在个

人和社会环境的互动过程中形成对福利资格的看法，即福利资格具有社会建构的地方性知识色彩。基层

① 杨立雄：《数字化转型与“创造性破坏”：社会保障数字治理研究》，《社会保障评论》2023 年第 5 期。

② Wim Van Oorschot, “Non-Take-Up of Social Security Benefit in Europe”, Journal of European Social Policy, vol.1, 
no.1, 1991, pp.15-30.

③ Jonathan Conning, Michael Kevane, “Community-Based Targeting Mechanisms for Social Safety Nets: A Critical 
Review”, World Development, vol.30, no.3, 2002, pp.375-3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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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者会基于福利制度规范、社会关系网络、文化信仰、社会背景与人际互动过程等具体情景，综合考

察家庭的人口结构、收支情况，对福利资格的“应得”与“不应得”进行主观判断，并对老年人、残疾

人家庭给予福利倾斜。随着数字技术嵌入福利身份建构中，基层工作者不再以生活的具体场景进行综合

评判，而是将“后台”的数据与资格标准进行比对，追求工具理性，形成福利身份建构的“去情景化”。

二是“去人格化”。“情景化”福利身份建构范式基于符号互动论的理念，强调社会情景对个人行为、

福利观念的影响，主张福利资格是相对的，是与具体情景相关的，应当结合社区评议机制来评估福利

资格。但社区精英具有较大的自由裁量空间，在福利资源的分配中话语权较大，导致“情景化”常被诟

病为模糊和不透明的治理范式。随着贫困形态从绝对贫困转向相对贫困，困难群众的救助需求愈发

多样，为了提升治理“可读性”，国家也倾向于将复杂的社会现实还原为标准化、可量化的指标，① 减

少基层精英对申办过程的干预，主张以救助经办的“去人格化”来保障程序公正。在此背景下，“脱域化”

福利身份建构范式强调福利资格的可化约性和绝对性，即假定个人或家庭的基本需求在一定的时间和空

间内保持不变，可以根据收入或资产的固定阈值来界定一个静态的福利资格线，低于门槛值的个人或家

庭可被视为贫困，有资格享受救助。因此，在判断家庭和个人的福利资格时，可以由机器与数据辅助人

工作出决策，尽量排除人工干预对福利资源分配的影响。

三是“去社群化”。“脱域化”福利身份的建构范式适应了流动社会需求，将瞄准范围从熟人圈子扩

展到陌生人社会。这意味着福利资格不是针对特定社区，而是超越群体身份和社区类型，基于收入、财

产的临界值瞄准更大范围内的困难家庭。政策执行者在评估福利资格时更多依赖于客观标准，而不是个

人特征或群体归属。这也符合阿玛蒂亚·森的观点，采用无偏见和普适主义的视角，超越地域性偏见，

通过关注人类的普遍需求和权利，构建以开放的中立性（open impartiality）为导向的更具包容性的保障

体系，促进分配正义。②

“救助通”促进了福利身份建构范式从“情景化”转向“脱域化”，加速了福利资格判断方式的转

变。传统的福利身份建构是基层工作者与申请人通过“情景化”互动，结合不同情景给出的主观性较

强的判断。在面对面互动的前台，基层工作者的工作重点是去现场判断家庭经济状况。为了获取社会福

利，部分申请人会根据制度规范和社会期望进行“印象”管理，在前台扮演“理应帮扶”的角色。随着

福利身份建构范式从主观评估转向数据判断，基层工作者的工作重心转移到对数据的协调、整合与判断

上，利用数据挖掘技术形成对家庭的精准画像。在申请提交环节，“救助通”取消了社区的初步审核环

节，不再由基层工作者对申请人进行分类识别，而是允许所有 C 市户籍居民在线上申请低保、特困供养、

临时救助等项目，规避了基层工作者权力寻租的可能性；在福利资格认定环节，“救助通”将复杂的贫

困现象从“情景化”场域中抽离出来，构建了标准化、数据化的福利身份认定流程，并联通“部—市—区”

三级治理层级实现跨层级、跨区域的数据核查，救助审核更加精准。由此，福利身份建构不再基于社区、

村庄等基层精英的“情景化”判断，而是将“数据”作为福利身份识别的核心要素，克服了人格化治理

的局限性，福利资格认定从模糊走向精准。

三、从“实体权利”到“数字权利”：社会权利面临的挑战与未来发展

随着数字技术嵌入社会保障领域，福利身份从“情景化”转向“脱域化”，对社会权利产生了

重要影响。研究发现，“救助通”不仅重构了福利身份的建构范式，也在某种程度上重构了福利边界，

并对脱胎于工业时代的社会权利产生影响。

（一）工业时代的社会权利

19 世纪末至 20 世纪初，伴随城市化、工业资本主义兴起以及劳动关系变革，以家庭、邻里和宗教

① James C. Scott, Seeing Like a State: How Certain Schemes to Improve the Human Condition Have Failed,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8, pp.35-36.

② Amartya Sen, The Idea of Justice, Cambridg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pp.114-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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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为核心的社会支持网络逐步衰落，传统的社会支持体系、补缺式的济贫措施与慈善帮扶难以缓解社

会风险，边缘群体越轨事件时有发生。社会逐步达成共识，即公民有权获得社会权利，国家应承担再分

配职能。马歇尔指出社会权利是“拥有最起码的经济福利，完全享有社会遗产，享受标准的文明生活”，①

完善医疗、教育、住房等社会保障体系成为公民对社会权利的基本诉求。社会权利的出现使公民超

越“抽象的选民”而成为有血有肉的个体，公民残疾或陷入生活困境时，有权利要求社会满足其基本生

活需要。② 工业时代的社会权利具有以下特点。

一是基于“情景”。以社会救助为例，20 世纪 80 年代，在有限的行政条件下详尽掌握家庭收入、

财产难度极大。因此，C 市基层民政专干采用走访调查方式，结合政策标准与主观判断评估求助者的福

利资格，重点关注其致贫原因，如家庭是否遭遇意外变故、大病冲击、自然灾害等，根据家庭致贫原因

的轻重缓急判断福利资格，落实求助者应享有的社会权利。困难群体是情景适应中的弱势者，在社会互

动与衣食住行方面存在适应障碍，其权利诉求复杂。基于面对面互动，基层工作者能察觉求助者的

情绪，如困惑、沮丧等，便于对其提供心理疏导与人文关怀，对福利干预产生积极影响。但“情景化”

互动也有两面性，当基层工作者采取家长式作风对待求助者，其疏离感则会放大。同时，主观色彩过浓

的判断易导致资源分配不当，将一些真正需要援助的人排除在外，影响制度公平性。

二是基于“身份”。“身份”是社会对个人进行分类和识别的主要标准，即根据社会成员不同的身份

属性分配不同的福利待遇。在社会救助领域，各国采用分类定位的方法，重点关注老年人、残疾人等特

定群体，并按照道德标准将求助人进行分类。例如，英国维多利亚时代盛行以“应得”和“不应得”的

标准对穷人进行道德化评判，将致贫原因归咎于道德失范、个人缺陷或疾病残疾等，并为“不应得”的

求助者提供带有“控制”色彩的援助，导致未婚母亲等边缘群体陷入社会排斥、污名化与贫困的循

环。③ 可见，基于“身份”的社会权利能够在有限的治理条件下提高瞄准效率，但这种社会权利并非完

全基于公民资格，而是建立于城乡、性别、道德等条件之上，实质上是一种福利分层机制，易形成福利

叠加，使得制度内外的“悬崖效应”凸显，加剧了基于身份的福利区隔和社会权利分化。

三是基于“地域”。在传统的“情景化”治理条件限制下，中央政府缺乏强有力的治理技术统筹全

域内的福利治理，难以将治理边界拓展到基层社会的每个角落，往往将事权从中央下放到地方，由地方

政府自主决定社会保障制度的资格标准和服务提供机制。这导致社会权利具有明显的空间属性和区域差

异，形塑出不同地域下的福利权利区隔。在社会救助领域，福利权利也呈现地域化与社群化特征。20

世纪 80 年代的 C 市农村便形成了“地域”化的福利权利。C 市山高路陡且困难群体居住分散，加之乡

土社会的家庭收入、资产具有模糊性，难以将其化约为数字，加剧了上级政府对基层的监管难度。基于

此形成了福利名额发包制，即上级政府制定总体计划，区县政府将名额层层分解并转包给街镇，由街镇

确定具体名额并入户调查，最终确定福利分配方案，完成“情景化”的福利资格认定过程。这种方式考

虑到贫困的社会建构属性，但由于基层工作者自由裁量权较大，不同区域的救助准入门槛、政策普及情

况、执行松紧程度存在差异，形成了区域性福利分化，制约了福利权利均等化发展，且高福利地区对低

福利地区具有虹吸效应，对区域发展产生了长期影响。

（二）数字时代的社会权利

自 21 世纪以来，国家采用区块链、云计算、大数据等技术建立包容性的福利治理体系，形成基于

海量数据的“全景式”福利治理范式。同时，公民的社会权利从实体空间延伸到数字空间，社会权利的

① [ 英 ]T.H. 马歇尔、安东尼·吉登斯等：《公民身份与社会阶级》，第 198 页。

② [ 英 ]T.H. 马歇尔、安东尼·吉登斯等：《公民身份与社会阶级》，第 223 页。

③ Pat Thane, “Women and the Poor Law in Victorian and Edwardian England”, History Workshop Journal, vol.6, no.1, 
1978, pp.29-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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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不仅基于公民的法律地位，还取决于数字参与程度，数字社会权利（digital social right）逐步显现。

数字社会权利是个人在数字空间或者通过数字化方式享受再分配政策的一种权利。①“救助通”便是技

术赋权福利治理的典型，不仅实现了国家与公民围绕福利诉求的双向互动，还再造了公民的社会权利。

一方面，“救助通”为政府治理赋能。将模糊的社会事实化约为清晰可读的数据，提升救助瞄准的颗粒

度与精细度；通过数据共享与开放，化解层级间的信息不对称引致的福利治理偏差；依托大数据预警机

制主动瞄准“沉默”的群体，变“人找政策”为“政策找人”，实现从被动响应式向主动预见式转变。

另一方面，“救助通”对公众赋权。利用政府与公民交互的结构洞位置所拥有的信息优势吸纳公众诉求，②

引导福利治理从自上而下“任务驱动”向自下而上“需求驱动”转变；公民依托数字身份能够及时获取

政策信息，消除社区精英的信息垄断，提升了治理透明度。“救助通”对公民社会权利所带来的影响主

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社会权利的均等化和可及性得到提升。受制于技术治理能力与社会成本，传统的福利资格定位

方式偏向于“鳏寡孤独”等特殊群体与城市居民，形成了身份化与地域化的福利模式，导致社会权利走

向差异化分配，出现选择性社会政策中的福利分层现象。技术的发展为国家构建了观察社会的“眼睛”，

国家依托精密的数字化福利资格审查机制实现对公民的赋权，再造“全景化”的福利定位机制，一定程

度上弱化了福利分层现象。首先，“救助通”基于公民的数字身份（digital identity）采集了海量的家

庭收入、财产、社保等数据，将其整合成个人电子档案，完成了“个体的抽象化”建构过程。在此基础

上，C 市探索建立数据驱动的福利资格审查机制，在数据库中交叉比对信息以评估求助人的福利资格，

用算力换人力，简化了官僚程序，以数字精准性消除治理模糊性。随着基于群体类别与社区民主评议的

福利资格审查方式转变为数据驱动下的精准化审查，基于身份、区域的福利分层机制被削弱，社会权利

逐步从差别化迈入均等化。其次，作为开放的社会登记系统，所有 C 市户籍人口均可通过微信小程序

登录“救助通”申请社会救助，直接越过社区（村）的福利资格初审环节，充分保障了公民社会权利的

机会均等。最后，通过开放性的登记系统精准及时找到有救助需求的家庭和个人，改变了坐等上门的工

作方式，驱动社会救助从“以管理者为中心”的被动式治理向“以困难群众为中心”的主动式治理转变。

同时，利用大数据核查系统，福利身份建构向更严格的由数据控制的量化评估范式转变，减少决策过程

中的人为偏见，增强了透明度和社会监督力度，保障了实现公民社会权利的程序公正。

二是改变了社会权利的边界。福利的实现受制于福利申请方式与福利资格认定方式，其中任意方式

的变化都会引起社会权利保障范围的变化，并重构社会权利边界。首先，公民身份的核实与识别是申请

选择性福利和确立社会权利的前提条件。在工业时代，福利申请依赖于公民身份，个人向民政专干提交

身份材料、居住证明、收入和财产证明，民政专干通过入户调查评估家庭经济状况，确定谁有资格提交

申请。由于基层工作者自由裁量权较大，政策执行中难免出现对部分群体的福利排斥，尤其是被认为道

德上有缺陷的群体。在数字时代，技术重构了福利申请方式，社会权利的获取基础从公民身份转向数字

公民身份。例如，印度 Aadhaar 系统作为基于生物识别的数字身份平台，通过向无家可归者等边缘化群

体提供唯一的数字身份，简化了福利申请过程。③其次，技术重构了福利资格认定方式。针对救助申请者，

“救助通”基于严格的经济核查系统排除了不符合资格线的群体，以技术理性挤出人文理性；针对潜在

困难群体，“救助通”利用低收入人口动态监测机制，将新增退出低保、新申请未通过低保等对象纳入

监测范围，当监测对象出现因病致贫、因残致贫等风险预警后，由街镇政府启动救助程序，完成救助

① Federico Tomasello, “From Industrial to Digital Citizenship: Rethinking Social Rights in Cyberspace”, Theory and 
Society, vol.52, no.3, 2023, pp.463-486.

② [ 美 ] 罗纳德·S. 伯特：《结构洞：竞争的社会结构》，任敏、李璐、林虹译，上海：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
社，2017 年，第 26-28 页。

③ Shweta Banerjee, “Aadhaar: Digital Inclusion and Public Services in India”, 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2016, pp.81-
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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闭环。部分国家已将算法纳入福利资格审查系统，依托预先设定的参数对困难群体进行自动化审查。但

由于算法具有放大效应，参数的略微调整会扩大或缩小福利边界，易导致新的群体出现福利不利用现象。

可见，数字身份和数据指标已经成为数字时代社会权利的核心要素，决定了困难群体的社会权利能否被

充分保障。

三是推动国家与公民契约关系的范式转变。社会权利的基础在于公民身份，公民向政府让渡部分

自由，以换取对其权利的保护，形成社会契约。① 数字技术的嵌入再造了契约关系，福利供给基础很大

程度上取决于公民是否拥有数字身份以及是否愿意让渡数据权，即公民需要接受“数字监控”以换取

福利，实质上形成了约束性更强的契约关系。同时，“国家—社会”的互动关系被重塑，从公民与国

家的“情景化”互动演变为公民、国家和数字平台的三方互动。“救助通”作为数字治理平台，不只是

一种治理工具，更是数据赋能和社会赋权的载体。数据和算法的支配作用增强，政府可以基于数据了解

公民需求，为福利决策提供依据；福利申请走向“脱域化”，在无限的时空范围内进行重组，个体无论

所处位置如何变化都可以依托数字身份获取社会权利；单向度的管理转为双向度的参与性治理，保障了

公民的监督权和参与权，提升了福利分配透明度，促进官民之间形成更具包容性的契约关系。

（三）数字社会权利的冲突与张力

“救助通”建构的社会权利具有两面性：一方面，实现了社会救助经办“脱域化”，推动福利身份建

构范式转变，重塑公民社会权利；另一方面，缺乏数字身份或数字素养较差的群体易被排除在外，强化

了基于身份、阶层、知识等的社会权利分层，数字鸿沟成为制约社会权利实现的壁垒。可见，数字化治

理与社会权利的实现产生冲突。

一是贫困复杂性与技术化约主义的冲突。“救助通”采用技术化约范式，通过划定清晰的数字标准，

设置程式化、标准化认定程序，将复杂社会事实化约为可分析、可计算的数字。然而，福利身份是社会

建构的，难以单纯用收入、资产等冰冷的指标予以量化，“一刀切”的数字识别方式容易导致数字至上

与事本主义，忽视边缘群体的个性化困境，对因病致贫、因残致贫但家庭收入略微超过福利资格门槛的

人群形成制度参与壁垒。C 市下辖 YB 区的贫困复杂性与技术化约主义就存在冲突，存在不符合认定办

法但确有困难的情形，导致工具理性挤出价值理性。例如，赡扶抚养义务人拒不履行赡扶抚养义务，造

成申请人生活困难，但申请人不愿借助法律手段维护权益，寄希望于政府兜底；申请人生活条件较好，

但因突发状况陷入困难，虽有固定资产，但难以折现或不愿低价折现；老年人、残疾人、大病患者支出

较高，但收入与资产超标等情况。另外，Q 区 T 村民政专干也表示，“村里一位十二指肠功能紊乱的病

人想申请低保，但核查发现财产超标，无法纳入低保”。（访谈资料，20230726）对此类情况，区民政局

不得不通过临时救济或一事一议方式解决福利资格问题。由此可见，数字治理将收入或财产略高于临界

值但面临重大变故的弱势群体排除在外，也造成一种悖论，即收入和资产的边际增加反而会导致总资产

的净损失，困难边缘群体的社会权利受到一定损害。

二是人文关怀与数字理性的冲突。随着数字治理将复杂的社会事实抽象化，其技术化约机制也消

解了困难群众的主体性存在。当政策执行被“资格线”等数字驱动时，公民与福利提供者的关系出现转

变，困难群众的主体性诉求易被数字消解，基层工作者会把大量精力放在数字的管理上，由综合判断作

出的决策被“数字决策”取代，治理陷入抽象化正义，出现数字悬浮现象。YZ 区社救科科长表示，“系

统会对在册对象进行家庭经济状况核查，工作人员只需要根据数据结果去核实情况”。（访谈资料，

20230425）然而，福利治理中的人文关怀至关重要，从面对面“人的治理”转向不见面的“数据治理”，

会忽视困难群体的情感需求，导致其“失语”。同时，为了实现“指尖办”，社会救助业务流程由简单、

连续的流程转为复杂、分段、严格的监控程序，程序合规性被置于服务之上，人格化治理受到冲击。在

① [ 法 ] 卢梭：《社会契约论》，何兆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年，第 2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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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力型体制下，部分基层工作者为了避免被行政问责，主动采取数字避责行为，走向屏幕官僚与技术支

配主义。

三是精准救助与“漏保”的冲突。“脱域化”治理导致救助政策的执行变成排除法，即把不符合条

件的人“踢出去”，但并未找出潜在困难群体，这也是 C 市低保人数减少的主要原因。2008 年以前，C
市城市低保人数保持增长态势，2008 年达到 83.32 万人。但在 2011 年建立居民家庭经济状况核对系统

并开展数字化比对之后，城市低保人数一路下跌，到 2023 年仅剩 21.06 万人。类似的是，2007 年 C 市

建立农村低保后，农村低保人数在三年时间内达到 116.88 万人，2011 年后，低保人数开始下降，到

2023 年降至 56.75 万人。虽然脱贫攻坚在降低低保人数方面发挥了作用，但精准化的数据核查也排除了

大量收入和财产的边缘户。此外，“救助通”尽管实现了跨区域、跨部门与跨层级的核查范围拓展，制

度的精准度进一步提升，但并未实现社会救助覆盖面的扩展。从 2022 年 8 月到 2023 年 5 月，“救助通”

累计收到低保申请 3940 人次、特困申请 411 人次、临时救助申请 3267 人次、低保边缘申请 125 人次，

仅有 691 人纳入低保，108 人纳入特困救助，511 人纳入临时救助，23 人纳入低保边缘救助。尽管数字

化本应有助于建立透明、高效的福利治理体系，但技术刚性与政策执行中对“错保”的零容忍却削弱了

基层工作者的自由裁量权，使得部分困难群体被排除在福利之外，导致“漏保”风险增加，部分人群的

社会权利难以保障。

四是数字难民出现。贫困不仅是物质资源的匮乏，还包括缺乏实现个人潜能的可行能力，困难群体

往往也是数字可行能力较差的边缘群体。但部分地区存在技术理性压倒人文理性的趋势，以线上申请完

全取代线下经办，以数据判断取代入户核查。对技术的过度依赖导致最弱势的社会成员被排除在外，使

数字分层演变为福利排斥，增加弱势群体进入福利体系的难度，导致其福利权利受损。数字化转型从技

术的普及性出发，却忽视了数字化公共服务对居民的可及性，即未考虑到困难群体也是数字素养、数字

资本较差的群体，数字鸿沟制约其获取服务，出现形式便利而实际不便的困境。推广“救助通”后发现，

残疾人、老年人、两劳释放等群体在访问数字界面时存在障碍。可见，将数字技术应用到福利领域固然

可以提高效率，但也会产生新的边缘化群体——数字难民。

（四）保障困难群体的数字社会权利

一是平衡“脱域”与“情景”的关系。贫困是受社会经济、社会规范和权力结构影响的社会建构现

象，地方性知识在贫困治理中的作用至关重要，地方政府往往更了解本地区的社会结构和贫困的细微差

别，能为解决区域性的贫困问题提供针对性政策。对此，必须在技术治理框架内赋予基层政府一定的政

策空间，允许其根据区域性贫困特征制定救助干预措施。同时，福利身份的认定在追求科学准确的同时，

需具有人文情怀，应赋予基层工作者适度的自由裁量空间，允许其对个案采取量身定制的方法实现应保

尽保。尽管贫困是社会建构的，具有相对性，但将相对主义绝对化则容易陷入相对主义的陷阱，损害福

利权利的普遍性，降低困难家庭数据的可比性，使政策执行复杂化。因此，采用“脱域化”的福利身份

建构范式是可行且必要的，但数字建构下的福利资格必须符合社会对“最低生活需要”的普遍认知。具

体在治理实践中，则需要弥合贫困的社会建构与数字建构的鸿沟，构建以数据最小化、算法透明和用户

同意为原则的动态反馈机制，采集福利申请人、民政专干等多元主体对于数字福利身份的感知，动态调

整福利资格评估标准，构建更具包容性的数字化福利治理体系。

二是平衡技术与人文的关系。困难对象往往是数字赤贫者，常因缺乏足够的数据痕迹而成为动态监

测的“盲点”，且在数据黑箱和算法偏见的迭代下，困难群体极易受到技术刚性和算法歧视的制约，固

化福利分层导致的结构性不平等。因此，应在福利的数字治理中融入人文关怀。构建以公民为中心的数

字福利平台，结合无障碍设计理念为老年人、残疾人等开发数字友好界面，确保每个人都能平等地获取

政策信息；以社区为支点，组织志愿者为弱势群体提供社会支持服务，讲解智能服务终端、救助申请小

程序的使用规范，助力其融入数字社会；福利身份的识别不能仅靠数据与算法的评估结果，还需结合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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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调查与实地走访困难家庭进行综合评估，保障福利权利的公平获取。

三是平衡数据治理中的权责关系。在数字时代，数据的自由流动成为福利参与的必要条件，这意味

着公民有责任向政府提供个人数据，政府则有责任保护数据并尊重公民权利。一方面，公民的数据隐私

权并不是绝对权利，必须契合社会义务和政府治理需求。个人需要遵循诚信原则，让渡必要的收入、资

产、就业等信息，便于政府核实福利资格、分配社会资源和防止福利欺诈，保护有限的公共资源。另一

方面，政府需要平衡数字治理与福利供给的边界。依据社会契约理论，公民同意放弃某些自由以换取国

家的保护和服务，并不意味着政府可以无限制地使用数字技术，政府需要把握好数字治理与福利供给的

边界，最大限度减少数据泄露风险。基于“相称性原则”划定政府的数据采集边界，只收集“最低必要”

（minimum necessary）数据；① 赋予个体数字公民地位，允许其在合理限度内访问、审查、更正个人数据；

实施强有力的数据保护措施，以匿名、加密和严格的访问控制等方式来管理敏感信息；以区块链等技术

推动条块数据互联互通，构建跨区域、跨层级、跨部门的低收入人口动态监测数据库，实现对潜在困难

群体的动态监测和分类预警；加强基本生活救助与医疗、教育等专项救助数据共享力度，推动低保与专

项救助脱钩，缓解福利捆绑下的救助叠加效应。

四、结语

新质生产力的发展，给保障和改善民生带来影响，尤其是以数据与数据基础设施为代表的数字技术

正在重建困难群体的福利身份与社会权利。本文以 C 市社会救助领域数字化应用“救助通”为研究案例，

分析了数字技术的应用给福利身份建构范式和公民社会权利带来的影响。研究发现，“救助通”嵌入组

织结构对社会救助进行数字化再造，通过采集困难群体的收入、资产等数字信息，借助技术化约机制，

将复杂的贫困事实抽象化为机器可读的符号，也将困难群众抽象化为可分析的“治理单元”与“符号化

主体”，形成基于数字身份的社会治理，推动福利身份与社会权利从“情景化”走向“脱域化”。数字技

术在“救助通”中的应用，重构了福利身份的建构范式，再造了社会权利包容与排斥的边界，一部分

被“情景化”建构方式所排斥的对象被纳入福利保障范围，部分“沉默的少数人”被数字技术手段发现。

但技术的广泛应用也对福利身份构成挑战，“数字难民”的社会权利被忽视，技术刚性、算法歧视、数

据黑箱对社会权利构成更加严峻的挑战。因此，在福利治理的数字化转型期，如何平衡技术主义与人文

主义，在数字化浪潮下寻回人文关怀与情感认同，再造数字社会权利，成为当前学术界亟待解决的理论

问题，也是政府需要高度关注的实践问题。

责任编辑：成奕莹

① The World Bank, “Data Protection and Privacy Laws”, https://id4d.worldbank.org/guide/data-protection-and-privacy-
laws, January3, 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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